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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杭上商初字第1146号
沈峰坪、沈金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沈峰坪、沈金泉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
11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084、2085号

杭州蕾克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蓝威
龙洋服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及原告老合兴洋
服（杭州）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上商初字第 2084、
20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428号

刘长清、林筱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们及吴法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147号

王诚：本院受理原告章映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
11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106号

郭铁龙：本院受理原告方水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
第11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305号

杭州全杰贸易有限公司、沈宝良：本院对上海月
增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沈建明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
第 3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950号

杭州杭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昭利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
第 9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113号

吴峥、王卫东：本院对原告张学良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 11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120号

施国庆：本院对原告傅碧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
字第 11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执民字第1504号

舟山市世宝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中新力
合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杭州中鹏实业有限公司、舟
山市世宝化工有限公司、湖州国晨液晶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浙江恒信房地产土地
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舟山市世宝化工有限公司所
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马峙村的工业房地
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浙恒估(2010)鉴字第 101102 号
估价报告书，其市场价格为 6601700 元，司法处置价为
5281300元。本院（2010）杭西执民字第 1504-1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舟山市世宝化工有限公司
所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马峙村的工业房
地产。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10 内，向本
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749号

汪关根：本院受理原告李正官诉浙江昆仑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日 8：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泗商初字第290号

陈耀能：本院对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中山支公司诉你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泗商
初字第 2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3205号

邱伟星：本院受理原告董晚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3月15日8时5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21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614号

陈洁、郎华英：本院受理原告程香群诉被告陈洁、
郎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商初字第 161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洁、郎华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日内归还原告程香群借款 250000 元。案件
受理费 5050 元，诉讼保全费 1770 元，共计 6820 元，由
被告陈浩、郎华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146号

桐乡市安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天
地钢结构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安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0）杭富民初字第 1146号民事判决书和诉
讼费用交纳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用交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商初字第1181号

胡如清：本院受理原告王克华诉被告胡如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0）
杭桐商初字第11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归还王克
华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三份，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552号

章建：本院对原告黄群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桐民初字第
5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889号

俞海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8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888号

冯光东：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
8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余催字第64号

申请人常州烨邦电器厂因遗失上海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02441494
号（票面为金额60000元，出票人宁波泰威特电器有限公
司，收款人常州烨邦电器厂）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0）甬余催字第65号

申请人余姚市佳美尔涂料厂，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余
姚临山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CA/0102693452
号（票面为金额30000元，出票人宁波贝康电子有限公司，
收款人余姚市康得利文具有限公司）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0）甬余催字第62号

申请人姜堰市溱潼镇华林拉丝厂因遗失上海浦
发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为GA/01 01892282 号（票面为金额 200000 元，出票人
宁波永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坤源筛
网有限公司）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0）甬余催字第63号

申请人姜堰市溱潼镇华林拉丝厂因遗失上海浦发银
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1892283号（票面为金额200000元，出票人宁波永强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坤源筛网有限公司）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民初字第881号

周建太：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升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
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520号

蔡国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永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环商初
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9号

申请人常州源嘉纺织有限公司因持有的中国银
行东阳支行银行承兑汇票被盗遗失，该汇票出票日期
2010 年 10 月 25 日，票据号码 DB/01 05379684，票面
金额人民币 5万元，出票人东阳诚艺服饰有限公司，已
背书转让。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的
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17号

杨帆、甄甜甜：本院受理原告郑冠胜诉被告杨帆、
甄甜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它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
23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简案庭 408 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衢柯民初字第14号

姜志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娟芳、程春海与你生命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民初字
第14号民事判决书。现判决你赔偿两原告15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与其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柯民初字第292号
衢州市柯城飞腾农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浦江天

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民初
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现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
同，并由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以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与其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江民初字第1203号

严碧琴：本院受理原告王香芳诉严必光、严必英、严必
亮、严碧玉、严碧琴、严碧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江民初字第12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全面排查：
店面像孪生，店主都是江西新余人

近日，烟草稽查员发现海宁市毗邻杭州地区
的小集镇和行政村陆续有新开的卷烟无证经营
小店。

起初，烟草稽查员把它们当做个案进行查
处。没想到，之后陆续发现此类无证卷烟店16
家，查处了29起案件，查获卷烟613.5条，案值近
5.7万元，全部为假冒卷烟。

这些假烟涉及所有热销的40余种品牌，而
且这些小店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店主全部是
江西新余籍人员；全部是无证经营；销售的全部
是假烟；店内的布局装潢和灯箱广告基本一致；
经营人员的年龄一般都在二十来岁；查获的假烟
品牌基本一致，喷码编号基本一致。

这一情况引起了海宁市烟草专卖局的高度
重视，并及时向嘉兴市烟草专卖局和海宁市公安

局经侦大队通报情况，研究对策。
此后，烟草稽查员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分

布在海宁市各乡镇的江西新余籍无证卷烟经营
户共有54家，并且还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严重
扰乱卷烟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

海宁市烟草专卖局会同公安对每个无证卷
烟店进行秘密拍照取证，并对每个无证卷烟店的
所属街镇、村、房屋所有人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
编号。

查处现场：
早知道是假烟，就不在这里买了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设3个行动组，每个行
动组下又设5个行动小组，同时对多个无证卷烟
店实施控制，防止不法销售人员私下联络。

那天上午9时30分许，笔者跟随执法人员，
首先来到海宁市许村镇联合社区发扬组的卷烟
店。这间30多平方米的卷烟店中摆放了3个简易
橱柜及2个玻璃矮柜，均存放着卷烟，没有证照。

该店的假烟共有二三十个品种，主要包括利
群、中华、红双喜等品牌。店主钟某为江西籍，自
称上个月才开的店，并说他所卖的卷烟是从外地
的地摊上进的货，一包软壳利群的进价为15元。

执法过程中，不少群众围观，当执法人员告
知此店所售的卷烟是假烟后，其中一名顾姓中年
男子表示曾是该店的常客。“这里卖的卷烟跟正
规卷烟销售店的售价一样，我在他店里买过利
群，抽的时候没辨出真假。但我买过一包中华，当
时觉得有些异样，可包装拆了，也懒得去换。要是
早知道这家店卖的是假烟，我才不会来买！”顾先
生说。

执法人员当场扣留了钟某店内40多条卷烟
和所有柜子，工商部门开具了《实施行政强制措
施通知书》，令钟某暂停销售。

行动中，执法人员在一无证卷烟店遇到了一

名女子的蛮横阻挠。执法人员依法将其店中的卷
烟进行扣留，她态度十分强硬，百般阻拦，还称店
里的卷烟有专人配送，意图表明自己的“清白”。

追踪到底：
扯破假烟店的销售网络

据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无证经
营户的假烟被扣留后，往往能及时“补货”，而且
拒绝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有些店主被查处两次
以上的就换人，再去督促处理时便称原店主已经
走了，该店刚转让，与己无关等，借此逃避处理。

执法部门通过对几个可疑人员进行跟踪发
现，各假烟店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应该
有共同的上家，已经形成销售网络，对周边合法
经营户产生较大冲击。烟草、公安、工商等执法部
门通过前期周密部署，对这些无证经营户进行集
中依法查处，对多个无证卷烟零售户予以取缔，
查获中华、利群、红双喜等各类假烟约500条。

同时，通过开展清理整治无证经营户的专项
行动，海宁市烟草局大力引导，对符合办理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条件的经营者使其变为合法经
营，对于假烟则一查到底。

烟草部门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到证照
齐全的商店购买卷烟，一旦发现买到假烟，可打
当地“12313”电话举报。

店主都是老乡，装潢如出一辙
这里54家卷烟店为啥都像孪生兄弟

海宁烟草、公安、工商联手揭开这些烟店真面目

■通讯员朱文郝成全

无证经营历来是扰乱卷
烟市场正常秩序的一颗“ 毒
瘤 ”———挥之不去 、 清之不
净， 有很强的反复性、 顽固
性。 它不仅损害了持证卷烟
零售户的合法利益， 也极大
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
利益。

近日 ，嘉兴市烟草专卖
局集中全地区稽查力量 ，联
合当地公安、 工商部门 ，集
中开展卷烟 “ 无证经营 ”专
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 ，海宁
市烟草局端掉了一系列江
西籍假烟店。


